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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指标设计思路

影响恶劣的严重问题 单项否决指标

• 网站运维管理水平不佳

• 网站信息内容保障能力较差（信息更

新不及时、信息发布不准确、互动交流

不回应、网上服务不实用）

网站管理日常维护重点 扣分指标

•国办发[2006]104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办发[2011]22号

•国办发[2013]100号

•国办发[2014]57号

社会各界反映的突出问题国家政策文件的要求



普查指标设计思路——社会各界反映的突出问题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普查工作，多家媒体近期连续曝光问题网站。

 旅游局网站 有栏目沉睡7年

 市发改委网站网上调查栏目为空白

 卫生局网站“监督投诉”栏目没任何信件或留言

 有网站把媒体访谈也拿来凑数



普查指标设计思路——社会各界反映的突出问题



普查指标设计思路——社会各界反映的突出问题



普查指标设计思路——社会各界反映的突出问题



扣分指标

1.指标体系框架

网站符合单项否决指标中的任意一

项，即判定为不合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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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体系及示例——单项否决指标

栏目不更新网站不更新

站点无法访问

互动回应差严重错误

！符合“单项否决”指标中的任意一种情况，网站即不合格，需要关停整改。



（1）单项否决指标——站点无法访问

 考察点：首页打不开的次数占全部监测次数的比例。

 扣分细则：监测1周，每天间隔性访问20次以上，超过（含）15秒网站仍打

不开的次数比例累计超过（含）5%，即单项否决。

单项否决1：站点无法访问

 15秒网站报错或没反应视为打不开。

 如遇地震、台风等不可抗力网站打不开，
可提出特别说明，不列入单项否决。



补充说明：计算方法

√ √ √ × √ √ √
0点

……

24点

每天不同时间段随机访问至少20次

连续访问7天，分别统计首页打不开的次数以及首页能打开的次数

“×”：8个

“√”：132个

首页打不开的次数占全部监测次数的比例=[8/（8+132）]*100%=5.7%

首页打不开的次数占比超过5%，单项否决。

× √√ √



（2）单项否决指标——网站不更新

 考察点：首页栏目信息更新情况。如首页仅为网站栏目导航入口，则检

查所有二级页面栏目信息的更新情况。

 扣分细则：监测2周，首页栏目无信息更新的，即单项否决。（注：未注

明信息发布时间的视为不更新，下同。）

单项否决2：网站不更新



首页显示的信息2周内无更新的（首页显示的信息止步于

2012年，超过2年未更新维护），单项否决。

（注：网站显示的“今天日期”、“当前时间” 等由系统自动

更新的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不列入考察范围。）

（2）单项否决指标——网站不更新

栏目

显示的信息



补充说明：首页为网站栏目导航入口，检查所有二级页面

首页只显示栏目名称及

链接，未显示栏目内容

检查所有二级页面，具体包

括“公民站” 、“企业

站” 、“政府站”。



补充说明：未注明发布时间

注明发布时间（在列表页或内容页显示了发布日期均可）

未注明发布时间（在列表页和内容页均未显示发布日期）



（3）单项否决指标——栏目不更新

 考察点：

1.动态、要闻、通知公告、政策文件等信息长期未更新的栏目数量；

2.网站中应更新但长期未更新的栏目数量；

3.网站中的空白栏目（有栏目无内容）数量。

 扣分细则：

1.监测时间点前2周内的动态、要闻类栏目，以及监测时间点前6个月内的

通知公告、政策文件类栏目，累计超过（含）5个未更新；

2.网站中应更新但长期未更新的栏目数超过（含）10个；

3.空白栏目数量超过（含）5个。

上述情况出现任意一种，即单项否决。

单项否决3：栏目不更新



补充说明：动态、要闻类栏目

用于发布重要新闻信息、工作进展情况等更新要求较频繁的栏目，
包括本地要闻、部门动态、区县动态、工作进展等。（历史性的
工作专题、栏目除外）



补充说明：通知公告、政策文件类栏目

用于发布通知、公告、告示、政策、规范性文件等信息的栏目，包括

通知公告、公示公告、政府文件、政策解读、政府公报等。



栏目不更新——动态、要闻、通知公告、政策文件类栏目

 “工作动态”下的“部门工作”

栏目近3年未更新。

 “通知公告”栏目超过1年未更新。



栏目不更新——应更新但长期未更新的栏目

注：机构职能、业务介绍、

白皮书、科普知识、历史性

工作专题等栏目除外，此类

栏目信息的准确性在其他指

标中考察。

 “总结报告” 栏目超过4年未更新。

 “年度工作计划” 栏目超过5年未更新。



栏目不更新——空白栏目

表现形式一：
栏目无任何信息

表现形式二：
栏目仅提供测试信息

表现形式三：
栏目正在建设中



（4）单项否决指标——严重错误

 考察点：

1.网站存在严重错别字；

2.网站存在虚假或伪造内容；

3.网站存在反动、暴力、色情等内容。

 扣分细则：

网站出现严重错别字（例如，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写错）、虚假或伪造内

容（例如，严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文字、图片、视频）以及反动、暴力、色

情等内容现象的，即单项否决。

单项否决4：严重错误



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写成“刁近平”

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写成“中华人名共和国”

严重错误——严重错别字



严重错误——虚假或伪造内容

该网站使用了合成痕迹明显的照

片，属于伪造内容。

该网站首页内容为图片拼接而成，且

链接无法点开，属于虚假栏目。



严重错误——网站存在反动、暴力、色情等内容

网站中存在反动、暴力、色情等文字图片、音视频信息。



（5）单项否决指标——互动回应差

 考察点：

互动回应类栏目长期未回应的情况。

 扣分细则：

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要求对公众信件、留言及时答复处理的政务咨询类

栏目（在线访谈、调查征集、举报投诉类栏目除外）中存在超过三个月未

回应的现象，即单项否决。

单项否决5：互动回应差



补充说明：政务咨询类栏目

网站开设的要求对公众意见建议、咨询留言进行回复处理的信件、

留言类栏目或邮箱（举报投诉类栏目除外）。



补充说明：不公开回应的政务咨询类栏目

若网站提供的为不公开回应的互动系统。例如，只提供咨询受理和受理查询功能，

不公开发布具体信件的回应内容，则需要网站相关部门通过系统后台自查信件或

留言的回应情况。

若公众媒体举报，通过该网
站的互动系统提交的信件或
留言超过三个月未回应，经
查证属实，网站即单项否决



（5）单项否决指标——互动回应差

信件超过3个月未反馈（咨询时间为2014年7月31日，截止2014年10月31日未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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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标体系及示例——扣分指标

互动访谈类栏目

！如果网站未存在“单项

否决”指标所描述的问题，

则对扣分指标进行评分，

各指标累计扣分超过40

分的，则同样判定为不合

格网站。不合格网站应立

即关停整改。

共4个一级指标

10个二级指标



 考察点：

首页打不开的次数占全部监测次数的比例。

 扣分细则：

监测1周，每天间隔性访问20次以上，累计超过（含）15秒网站仍打不开

的次数比例每1%扣5分（累计超过（含）5%的，直接列入单项否决）。

① 首页可用性

（1）扣分指标——网站可用性

首页打不开的次数占全部监测次数的比例=（首页打不开的次数/监测总次数）*100%



 考察点：

首页及其他页面不能正常访问的链接数量。

 扣分细则：

1.首页上的链接（包括图片、附件、外部链接等），每发现一个打不开或错

误的，扣1分；如首页仅为网站栏目导航入口，则检查所有二级页面上的链

接。

2.其他页面的链接（包括图片、附件、外部链接等），每发现一个打不开或

错误的，扣0.1分。

② 链接可用性

（1）扣分指标——网站可用性



 考察点：

首页栏目信息更新数量。

如首页仅为网站栏目导航入口，则检查所有二级页面栏目信息更新情况。

 扣分细则：

监测2周，首页栏目信息更新总量少于10条的，扣5分（2周内首页栏目信

息更新总量为0的，直接列入单项否决）。

① 首页栏目

（2）扣分指标——信息更新情况



信息更新情况——首页栏目

 监测时间点（2015年3

月30日）前2周内，首

页显示的信息更新总量

少于10条，扣5分。



 考察点：

1.基本信息更新是否及时；

2.基本信息内容是否准确。

 扣分细则：

1.监测时间点前2周内，动态、要闻类信息，每发现1个栏目未更新的，扣3

分；

2.监测时间点前6个月内，通知公告、政策文件类信息，每发现1个栏目未更

新的，扣4分；

3.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人事、规划计划类栏目，每发现1个栏目未更新

的，扣5分；

4.机构设置及职能、动态、要闻、通知公告、政策文件、规划计划、人事等

信息不准确的，每发现1次扣1分。

② 基本信息

（2）扣分指标——信息更新情况



补充说明：人事类栏目

用于发布人事任免、公务员招考等信息的栏目。此类栏目的更新

情况合并考察（其中任一栏目有更新即可）。

 该网站人事类信息仅“人事工作”一个

栏目，该栏目超过1年未更新，扣5分。



补充说明：规划计划类栏目

用于发布发展规划（专项规划除外）、工作计划等信息的栏目。

 年度工作计划超过1年未更新，扣5分。



 考察点：

1.渠道建设情况；

2.栏目使用情况。

 扣分细则：

1.未开设栏目的，扣5分；

2.开设了栏目，但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栏目中无任何有效信件、留言的，扣

5分。

注：提供联系邮箱的，要确保邮箱能够正常接收邮件，并及时公开邮件处

理反馈情况（例如，“本月收到邮件20封，直接答复15封，5封已转交相

关单位处理”）。

政务咨询类栏目

（3）扣分指标——互动回应情况

要求网站开设政务咨询类栏目，

或提供邮箱



 “来信列表”栏目下信件止步于

2013年12月，超过1年未更新，栏

目使用情况不好，扣5分。

 “留言建议”栏目下内容为空，栏

目使用情况不好，扣5分。

互动回应情况——政务咨询类栏目



 考察点：

1.渠道建设情况；

2.调查征集活动开展情况。

 扣分细则：

1.未开设栏目的，扣5分；

2.开设了栏目，但栏目不可用或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未开展调查征集活动

的，扣5分；

3.开设了栏目且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开展了调查征集活动，但开展次数较

少的（地方政府及国务院各部门门户网站少于6次，其他政府网站少于3

次），扣3分。

调查征集类栏目

（3）扣分指标——互动回应情况



 虽开设民意征集栏目，但

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未开

展民意征集活动，扣5分。

 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开展征集

调查活动次数少于6次（仅开

展1次），扣3分。

互动回应情况——调查征集类栏目



 考察点：

互动访谈开展情况。

 扣分细则：

1.开设了栏目，但栏目不可用或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未开展互动访谈活动

的，扣5分；

2.开设了栏目且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开展了互动访谈活动，但开展次数较

少的（地方政府及国务院各部门门户网站少于6次，其他政府网站少于3

次），扣3分。

互动访谈类栏目

（3）扣分指标——互动回应情况



某区门户网站互动访谈活动

开展次数较少，1年内开展

次数少于6次，扣3分。

1年内未开展互动访谈活动，

扣5分。

互动回应情况——互动访谈类栏目



 考察点：

办事指南要素的完整性、准确性。

 扣分细则：

1.办事指南要素类别缺失的（要素类别包括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请条

件、办理材料、办理地点、办理时间、联系电话、办理流程等），每发现

一类扣2分；

2.办事指南要素内容不准确的，每发现一项扣1分。

办事指南

（4）扣分指标——服务实用情况



补充说明：“每发现一类”与“每发现一项”

 每发现一类：按照办事指南缺失的要素类别进行扣分。若多个办事指南

都是同一类要素缺失，只扣分一次。

例如：某地市门户网站有4个办事指南都是缺少办理流程，属于要素类

别中的“办理流程” 缺失，扣2分。

 每发现一项：按照办事指南不准确的要素内容数量进行扣分。每发现一项

要素内容不准确扣分一次，若多个办事事项中同一要素类别对应的内容不

准确的，需多次扣分。

例如：某省门户网站的6个办事事项中都将办理机构“卫生计生部门”写

成“卫生局”，需扣分6次，共扣6分。



办事指南——办事指南要素内容不准确

 办理材料、收费标准内容为空，

不准确，扣2分。

 医师类行政审批服务时效承诺仍出

现“卫生部、省卫生厅”字样，与

实际机构名称不符。



 考察点：

所需的办事表格、文件附件等资料能否正常下载。

 扣分细则：

1.办事指南中提及的表格和附件未提供下载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注：考察范围为本级政府/本部门办理的服务事项。）

2.办事表格、文件附件等无法下载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附件下载

（4）扣分指标——服务实用情况



附件下载——办事表格、文件附件等资料无法下载

 下载的表格与事项内容

不一致，扣1分。

表现形式一：未提供表格、附件下载

表现形式三：下载的内容“张冠李戴”

表现形式二：虽提供下载，但下载链接
无法打开



 考察点：

在线申报和查询系统能否正常访问。

 扣分细则：

在线申报或查询系统不能访问的，每发现一个扣3分。

在线系统

（4）扣分指标——服务实用情况



在线系统——查询系统不能访问

表现形式一：查询系统建设中

表现形式二：查询系统链接无法打开



在线系统——在线申报系统不能访问

表现形式一：在线申报系统建设中

表现形式二：在线申报系统链接无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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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网站是否在普查范围内，由网站主办单位的机构性质决定。

B. 普查范围内的网站主办单位为填报单位。

1.填报单位

 琼中县教育局网站虽然域名以“edu.cn” 结尾，但也在普查范围内。

 琼中县教育局为该网站的填报单位。



2.单独填报的网站——地区门户

同一个机构主办了多个不同网站的，原则上均需单独填报。

例如，“首都之窗”、“首都城市信息服务网”都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需

要单独填报。



2.单独填报的网站——部门门户

 县级以上（含县级）人

民政府部门主办的部门

门户，均需单独填报。



2.单独填报的网站——内设机构网站

例如，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网（http://www.cistc.gov.cn）由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主办，

需要单独填报；商务部市场秩序司网站（http://sczxs.mofcom.gov.cn）视为商务部主

站的一部分，不必单独填报，但需要做好自查和整改。



3.政府网站基本信息表——部门/地区

“部门/地区”项无需填写，组织单位将信息表导入到报送系统时，由系

统自动生成。因此，请各填报单位务必将信息表发送给正确的组织单位。



3.政府网站基本信息表——网站名称与ICP备案编号

 网站名称：请填写网站主管单位对网站的命名。

 ICP备案编号：

登录“http://www.miitbeian.gov.cn/publish/query/indexFirst.action”（工业和信息

化部的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 ，输入首页网址，即可查询网站名称与ICP

备案编号；没有ICP备案编号的子站，请填写对应主站的ICP备案编号。



3.政府网站基本信息表——网站主管单位、负责人

 网站主管单位：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

 负责人：网站主管单位负责人，或是分管网站建设管理工作的相关领导。

请务必确保负责人和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准确无误，以确保能够及时收到

报送系统发送的“网站标识码” 和“校验码” 。



4.政府网站栏目（系统）基本信息表

表格内容不能为空，若

确无内容，填写“无”



4.政府网站栏目（系统）基本信息表——栏目名称、栏目地址

栏目地址

栏目名称

该栏目属于“政策文件”类，在对应的位置填入栏目名称、栏目地址。



4.政府网站栏目（系统）基本信息表——系统名称、系统地址

系统地址

系统名称

该系统属于“在线（申

报、查询）系统”类，

在对应的位置填入系统

名称、系统地址。



补充说明：政府网站栏目（系统）基本信息表注意事项

填写的栏目（系统）范围至少覆盖网站首页栏目（系统），

如首页仅为网站栏目导航入口，则填写二级页面的相关栏

目（系统）信息。

如某类内容对应的栏目（系统）有多个，则各栏目（系统）

之间用分号“；”隔开。

自查和检查的网站内容，应覆盖网站所有栏目（系统），

不限于网站栏目（系统）基本信息表中的填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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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评分的例外情况说明

个别政府网站由于情况特殊，由主管部门和地方（省级）办公厅确认

同意后，可纳入此次普查的例外，只做统计摸底阶段的基本信息填报，不

作打分考核。例如：阶段性工作专题网站（如：某些已经结束的专项治理

工作网站，但有关内容还有公开价值）；作为政府业务系统入口无需对外

公开发布信息或互动的网站等。

有例外情况的网站在填报基本信息时，需注明例外理由，并于2015年

6月1日前统一上报。



常见问题说明（1）

 党委、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社会团体等网站在普查范围内吗？

党委、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社会团体等主办的网站不在本次政府网

站普查范围之内，如有关网站主办方希望参与普查，可尊重主办方意愿，作书面

备案后在普查有关情况报告中体现。

 需要新建组织单位账户或调整组织单位管理关系的，如何操作？

需要新建组织单位账户（如新增或调整行政区划的地区），以及需要调整上

下级组织单位的地区和部门（如由省直管的县需要调整上级组织单位的），由相

关组织单位将调整原因和具体需求等情况书面后报国办备案，由系统管理员及时

进行调整。

 新建或改版的网站，如何填报信息

新建未开通网站，如果在4月25日前未上线，可暂不填报《栏目（系统）基本

表》，待网站上线后再单独填报，填报截止日期为2015年8月31日。

网站上报基本信息后，如果由于改版原因造成填报基本信息发生变动，可以使

用客户端软件，在标识码、校验码关联成功后更新信息。



常见问题说明（2）

 普查评分表中为什么没有设置网站个性化建设的指标？

此次普查的标准是底线标准，是各类政府网站建设的合格线。各网站可在确

保合格达标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个性化建设。

 各单位在网站普查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怎么报送？

国办已设立面向社会的政府网站普查邮箱，各单位可以通过该邮箱报送信息，

邮箱地址：wangzhanpucha@mail.gov.cn。

 对于不合格的网站如何处理？

国办在抽查核查过程中，如发现严重问题需要关停的网站将向有关单位通报，

通报后有关网站应立即关停整改，合格后重新报备上线。问题严重，难以整改后

重新上线的网站，由上级政府和部门整合到上级网站，并建立相关保障机制。

 普查范围是否可以覆盖手机移动端服务，建议将来纳入普查范围。

政务微博、微信及移动客户端，与政府网站一样是政府发布信息、互动和提供

服务的平台，有关底线要求同样适用。各部门、各地方要以网站普查为契机，建

立有关考核整改机制。



几点建议

加强网站栏目清理，历史性工作专题栏目或更新频

率较低的栏目建议不放在一二级页面。

自查评分表只能提交1次，提交后无法修改。务必

在网站整改后提交，提交时请确认准确无误。

建议组织业务部门检查相关服务栏目，确保办事指

南要素完整准确，并提供有效的附件和表格。

互动回应类栏目自查不仅限于网站公开的信件或留

言，公众媒体举报经核实后纳入抽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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